（非公司）外商投资企业分支

机构设立登记申请书

                  工商行政管理（总）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《施行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现申请分支机构设立登记，请予核准。同时承诺：所提交的文件和有关附件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与原件一致，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所引发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拟设立分支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隶属企业名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
HTTP：//WWW.SAIC.GOV.CN

HTTP：//WZJ.SAIC.GOV.CN

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

兹指定/委托          办理本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事宜。指定/委托的有效期限：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
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注：委托人指法定代表人。

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信息

	姓名
	
	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

	单位
	
	

	部门
	
	

	联系电话
	
	


拟设立分支机构工商登记联络员信息

	姓名
	
	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

	部门
	
	

	联系电话
	固定：
	

	
	移动：
	

	电子邮箱
	
	

	联系地址
	
	

	邮政编码
	
	


（非公司）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

所需提交的文件

	序号
	文件及印章名称

	1
	《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申请书》

	2*
	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

	3*
	原登记主管机关的通知函

	4
	隶属企业依法做出的决议

	5
	负责人的任职文件

	6
	营业场所或地址使用证明

	7
	隶属企业执照复印件

	8
	其它有关文件


规范要求：

1、本申请书应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、签字笔填写，字迹应清楚。

2、以上文件除标明复印件外，应提交原件。

3、以上文件若用外文书写，需提交中文译本，并加盖翻译单位印章。

4、第2项适用于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审批部门审批的企业。

5、第4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》以及企业章程规定做出的决议或决定，决议或决定的内容与所申请的事项应当一致。

6、第6项自有房产提交产权证复印件；租赁房屋提交一年以上租赁协议原件及出租方的产权证复印件，以上不能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的，提交能够证明产权归属的其他房屋产权使用证明复印件。
（非公司）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登记事项

	名称
	
	联系电话
	

	营业场所或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（营业）期限
	自   年   月   日

至   年   月   日
	负 责 人
	

	营运资金
	（仅限于保险、银行、证券类等金融企业）   币种：     单位：万元

	隶属企业
	名    称
	

	
	登记机关
	

	
	注 册 号
	
	电子邮箱
	

	经营范围

或

业务范围
	

	凭许可

经营项目
	


分支机构负责人登记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照

片

	出生日期
	
	国别（地区）
	
	
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	

	联系电话
	
	任职期限
	

	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


领照（证）清单

	注册号
	
	核准日期
	

	营业执照编号
	正本：       副本1：          副本2：

	缴费数额
	
	缴费收据号
	

	领照人
	签字
	

	
	日期
	

	
	证件名称
	

	
	证件号码
	

	发照人
	签字
	

	
	日期
	

	备注
	


归档情况

	送档人
	

	接档人
	

	送档日期
	

	备注
	


